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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工〔2019〕30 号 

 
 

关于选树命名全省职工职业道德 
建设标兵单位和标兵个人的通知 

 

各市、省直管县总工会、文行办，省直、省产业（行业、系

统）工会、文行办，省总直管基层工会： 

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教育引导全省广大职工大力弘扬劳

模精神、劳动精神、工匠精神，加强职工道德建设，自觉践

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安

徽作出新贡献，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

年，根据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指导协调小组《关于开展第

十六届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》（职业

道德字〔2019〕1 号）精神，省总工会、省文行办决定选树

命名一批全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单位和标兵个人。现将



2 
 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命名项目及推荐名额 

命名 100 个“全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单位”、100

名“全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个人”。省总工会、省文行

办将从中择优推荐 2 个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单位、2 名标

兵个人参选全国先进。 

各市、各单位推荐名额见附件 3。 

二、命名对象及条件 

（一）标兵单位 

在安徽省境内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各类经济实体和经营

活动单位（不含车间、班组、科室，不含集团总公司）及机

关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，具备以下条件者，均可参选。 

1.政治方向坚定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

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重视职工职业

道德建设工作，积极开展具有本单位特色的职工职业道德实

践活动，实现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常态化、规范化。 

2.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，近两年内未出现拖欠职工工

资、欠缴职工保险、能源消耗超标、环境污染严重等情形。

最近 3年内未发生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各种安全生产事

故和突发事件、群体性事件。职代会、厂务公开等职工民主

管理制度健全完备并能持续健康运转，劳动合同依法合规，

依法保障职工合法权益，劳动关系和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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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能够自觉履行社会责任，在服务人民群众、奉献社会

中作出突出贡献，具有较好的社会声誉、行业信誉和公众形

象。单位职工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、职业技能和职业操守，

积极参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文明服务、

社会志愿服务等活动，近年来未发生职工职业道德失范问

题。 

4.近两年获得过市厅级（行业）职业道德建设标兵（优

秀）单位称号或同类型表彰奖励，近年来被市级以上主要新

闻媒体列为重点宣传典型，具有社会影响力，在行业内具有

引领示范作用。 

（二）标兵个人 

标兵个人推荐对象主要为工作在生产一线或基层岗位

的职工、处级以下单位经营管理人员和干部，并具备以下条

件者，均可参选。 

1.政治立场坚定。自觉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

央领导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, 积极践行社会主

义核心价值观，具有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和高尚品德。 

2.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优秀。爱岗敬业、诚实守信，勤

奋工作、勇于创新，能够体现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、工匠精

神。具有奉献社会、服务群众的责任感，积极参加各种社会

公益和志愿服务活动。 

3.职业技能精湛。在岗位上做出突出成绩，创造个人命

名工作法、技术改造成果等，在企业（单位）发展建设中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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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过积极贡献。 

4.社会影响较好。近两年获得过市厅级（行业）职业道

德标兵个人（优秀）称号或同类型表彰奖励，近年来被市级

以上主要新闻媒体列为重点宣传典型，具有较大社会影响

力，在行业内具有引导示范作用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各级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本次选树命名工作，必须本着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面向基层、面向一线、面向普通劳

动者，坚持推选标准，严格推荐程序，严明工作纪律，自觉

接受监督，保证推荐质量。 

（一）程序规范。严格操作程序，严把基层推荐、审核

公示、集体讨论决定关。推荐的单位和个人需在本地或本行

业系统主要媒体（报纸、网站）进行公示，时间不少于 5个

工作日。 

（二）调研充分。各单位要做好前期调研工作，深入了

解情况，确保推荐人选符合要求，真正把具有高尚职业道德

操守、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在职业道德领域作出

重大贡献，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单位和个人推荐上来。   

（三）真实可信。实事求是填写申报表和事迹材料。申

报全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单位的企业和申报全省职工

职业道德建设标兵个人的同志，需提供上级党委或上级主管

部门对其廉洁自律、遵纪守法等方面的审查鉴定材料。对于

伪造相关材料，或未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规定程序推荐的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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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和个人，一经查实撤销选树资格，且不得递补或重报，并

将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批评。 

四、其他 

1.请将申报表、推荐报告电子版于 5 月 24 日前报送至

省总工会宣教部邮箱（ahszxjb@126.com），同时将加盖公

章的推荐报告、申报表邮寄至省总工会宣教部。 

2.联系人：钱宇，电  话：0551-62777058 

邮寄地址：合肥市政务区潜山南路 600 号安徽工会大厦

717 室，邮编：236001 

 

附件：1.全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单位申报表 

2.全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个人申报表 

3.全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单位和标兵个人

名额分配表 

 

 

安徽省总工会          安徽省文行办 

2019 年 4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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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全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单位申报表 

 

单位名称  

详细地址  

邮  编  联系人  

联系电话  

获市级职业道德先进时间及等次  

其他主要获奖情况 
 

 

公示情况（推荐单位填写）  

公示内容  

推荐市（区、县）或系统意见  

填表日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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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事迹材料（1000 字以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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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全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个人申报表 

 

姓 名  

性 别  出生年月  

职 务  职 称  

民 族  政治面貌  

电 话  邮 编  

照片 

工作单位  

详细地址  

获市级职业道德先进时间及等级  

其他主要获奖情况 
 

 

公示情况（推荐单位填写）  

公示内容  

所在单位意见  

推荐市（区、县）或系统意见  

填表日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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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事迹材料（1000 字以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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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全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单位和标兵 
个人名额分配表 

地市、产业、直管基层工会 标兵单位数 标兵个人数 

合肥市 5 5 

淮北市 3 3 

亳州市 3 3 

宿州市 3 3 

蚌埠市 4 4 

阜阳市 4 4 

淮南市 3 3 

滁州市 4 4 

六安市 3 3 

马鞍山市 3 3 

芜湖市 4 4 

宣城市 3 3 

铜陵市 3 3 

池州市 3 3 

安庆市 4 4 

黄山市 3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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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德县 1 1 

宿松县 1 1 

省直工会 3 3 

省国资委系统 3 3 

省教科文卫体工会 3 3 

省财贸轻纺烟草工会 3 3 

省农林水利气象工会 3 3 

省机械冶金工会 3 3 

省能源化学工会 3 3 

省国防工会 2 2 

省交通工会 2 2 

省地质工会 2 2 

省建设建材工会 2 2 

省电子信息工会 1 1 

省金融工会 1 1 

省税务系统 1 1 

省电力工会 1 1 

省邮政工会 1 1 

省电信工会 1 1 

省移动工会 1 1 

省联通工会 1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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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烟草专卖局（公司）工会 1 1 

中铁四局集团工会 1 1 

京福客专安徽公司工会 1 1 

安徽民航机场集团公司工会 1 1 

省投资集团工会 1 1 

大唐安徽发电有限公司工会 1 1 

总  计 100 100 


